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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府授教秘字第 1140024946號 

 

申  訴  人：張子正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 
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 

                專任教師 

                通訊住址：○○○○○ 

原措施學校：○○○○○ 

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6 月 4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檢

附職場霸凌調查報告，提起申訴，本會依法決定如下： 

主   文 

申訴駁回。 

事   實 

一、申訴人認 B 師於○○年 2 月至○○年 2 月間對申訴人有諸多刻

意刁難之疑似職場霸凌之行為，故於○○年 12 月 28 日向原措

施學校提出職場霸凌申訴調查申請。原措施學校依臺中市政府

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（以

下簡稱職場霸凌注意事項）第 7 點規定，組成 3 人申訴處理調

查小組（以下簡稱調查小組）進行調查。調查小組經申訴人補

正資料並訪談相關人後，作成「○○○○○職場霸凌事件申訴

調查報告書」（以下簡稱調查報告），認定職場霸凌事件部分

成立部分不成立，由原措施學校以○○年 6 月 4 日○○字第○

○○○○號函（以下簡稱原措施）送達申訴人，申訴人不服，

遂向本會依法提起申訴。 

二、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 調查報告認定申訴人長期於午休時間無正當理由占用團體諮

商室（以下簡稱團諮室）及恣意收回學生撤回補考申訴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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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建議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（以下簡

稱考核辦法）第 6條第 2 項第 6款第 2 目及第 10 目分別給予

申訴人申誡 1 次之措施，然申訴人係為提出職場霸凌案之申

訴者，應無因此被懲處之必要。另申訴人使用團諮室事前已

向其他同事告知，在無人表達使用意圖之情形下為使用，團

諮室中的抱枕、地墊、躺椅及電鍋皆為教學用品，且申訴人

因肩頸酸痛，而利用團諮室以語音轉文字以作晤談的文字紀

錄，並無長期於午休時間無正當理由占用團諮室。又申訴人

收回學生撤回補考申訴書，係學生自主請申訴人轉交給 B

師，且亦無相關法規禁止申訴人代收申訴書，故當無恣意收

回學生申訴書之情形。 

（二） B 師未與輔導室全體同仁溝通協調，即於○○年暑假期間自

訂班級輔導教室使用規定，無合理原因針對性禁止弱勢資源

班學生及資源班教師使用班級輔導教室，與友善校園之精神

相牴觸，且有對班級輔導教室有未善盡使用之嫌。 

（三）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，經申訴人在會議中補正如下： 

撤銷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6 月 4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，

並另為適法之措施。 

三、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調查小組於訪談專輔教師時陳述「團諮室大部分是申訴人在

用，通常是午休期間。」堪以認定申訴人確有長期於午休期

間使用團諮室，然申訴人所述因肩頸疼痛需要使用團諮室作

晤談文字紀錄，其雖有提出復健科之診斷證明，但無法證明

申訴人長期於午休時間使用團諮室係為撰寫輔導或教學資

料，故調查報告之認定應無違誤。 

（二）依原措施學校分層負責明細表：輔導室：二、輔導教師（心

理與生活輔導）：九、受理學生申訴案件，主任擬辦，校長

核定。申訴人無權受理學生申訴案件，自無權收受撤回申訴

書，申訴人於收件紀錄欄簽章，明顯違反前開規定，且干涉

B師身為主任決定何時開始撤回申訴程序之職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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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B 師依職權訂定輔導室諮詢室及班級輔導室使用辦法，依原

措施學校分層負責明細表，有關學校行政規則之訂定，係由

組長擬辦，主任審核，校長核定，而原措施學校輔導室未設

組長，由 B 師擬具輔導室諮詢室及班級輔導室使用辦法，於

法並無相違，且此辦法之受規範者為學校全體教職員生，並

非針對特定人，難謂構成職場霸凌對個體有直接或間接攻擊

行為之要件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本件相關法令如下： 

（一）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以下簡稱評議準則）

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申訴無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

議決定。」 

（二） 109 年 1 月 30 日修正下達之職場霸凌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2 款

規定：「（二）職場霸凌：指發生在工作場所中，藉由權力

濫用與不公平之處罰，造成持續性之冒犯、威脅、冷落、孤

立或侮辱行為，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、被威脅、羞辱、被孤

立及受傷，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沈重之身心壓力。」第 5

點第 1 項規定：「被霸凌者或其代理人，得於發生職場霸凌

事件時起 1 年內，以言詞或書面提出申訴。但職場霸凌事件

為持續發生者，以最後一次事件結束之次日起 1 年內為

之。」第 6 點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以書面提出申訴者，應備

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，由申訴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：

（一）申訴人之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服務單位、職

稱、住居所、聯絡電話。（二）有申訴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住居所、聯絡電話。（三）申訴之事

實、內容。（四）證據。（五）年、月、日。（第 2 項）以

言詞提出申訴者，各機關受理時應作成申訴紀錄，並載明前

項各款事由，經向申訴人或代理人朗讀或使閱覽，確認其內

容無誤後，由其簽名或蓋章。（第 3 項）申訴代理人應提出

委任書。（第 4 項）申訴書或申訴紀錄不符前 3 項規定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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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通知申訴人或其代理人補正。」第 7 點規定：「（第 1

項）各機關處理申訴事件時，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小組（以

下簡稱調查小組），置小組成員 3 人至 7 人，其中 1 人為召

集人，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學者擔任。（第 2 項）調查小組成

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 3 分之 1。」113 年 4 月 29 日修正

下達之第 11 點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各機關應於受理申訴之次

日起 2 個月內，由調查小組進行調查，並將調查結果作成職

場霸凌事件申訴調查報告書函復當事人，並副知其上級機

關，必要時得延長 1 次，最長不得餘 45 日，並通知當事人。

（第 2 項）調查小組對申訴事件之審議，如成立者，應作成

懲處或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；不成立者，仍應審酌審議情

形，為必要處理之建議。（第 3 項）第 1 項期間於依第 6 點

第 4 項規定補正者，自補正之次日起算；未補正者，自補正

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。（第 4 項）當事人不服調查結果者，

得按其身分依適用之法令提起救濟。」 

二、 依職場霸凌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2 款規定，職場霸凌係指發生在

工作場所中，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之處罰，造成持續性之冒

犯、威脅、冷落、孤立或侮辱行為，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、被

威脅、羞辱、被孤立及受傷，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沈重之身

心壓力。是否構成職場霸凌，須就行為人之行為態樣、次數、

頻率、人數、受害權利、行為人目的及動機等，綜合判斷行為

人之行為是否已超過社會通念容許之範疇（臺灣新竹地方法院

110 年度重勞訴字第 2 號民事判決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8 年

度訴字第 1044 號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8 年度矚

上訴字第 539號刑事判決參照）。 

三、 本件職場霸凌調查報告之原措施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，茲說明

如下： 

（一） 調查小組係由原措施機關依職場霸凌注意事項第 7 點規定，

組成 3 人調查小組，會議決議及通知申訴人陳述意見程序，

均依職場霸凌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辦理，並無違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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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依職場霸凌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2 款規定，職場霸凌係指在工

作場所中發生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之處罰所造成持續性冒

犯、威脅、冷落、孤立或侮辱之行為。又依職場霸凌注意事

項第 11 點第 2 項後段規定，職場霸凌不成立者，仍應審酌審

議情形，為必要處理之建議。爰本件 B 師對申訴人所為之行

為是否符合職場霸凌之要件及申訴人之行為是否有須為必要

處理建議。據調查報告事實認定略以： 

1. B 師疑似對於申訴人至○○○○○（以下簡稱○○○○○）

兼職蓄意刁難：申訴人至○○○○○兼職已有原措施學校校

長書面簽核在案，B 師身為輔導主任應有服從之義務，然 B

師於申訴人之兼課假單上多次以「職奉命簽可」意帶不認同

之負面用語，及在雲端差勤管理系統上簽核意見「申訴人未

事先報准於上班時間校外兼課」，此會讓簽核程序中的其他

人員對於申訴人之校外兼課產生負面印象，故 B 師確有藉由

輔導主任之地位濫用權力，持續使申訴人合法請假之權益受

到威脅。又 B 師在雲端差勤管理系統註明申訴人於校外兼課

期間職務代理人不得為處室同仁等語，此經原措施學校校長

證稱，於得知 B 師簽核此些用語時，有提醒申訴人盡量不要

找處室同仁，申訴人也回覆校長可自行找職務代理人，故此

經原措施學校長同意事項，難謂 B師有刻意刁難之情形。 

2. B 師疑似對申訴人參加研習活動蓄意刁難：依原措施學校分

層負責明細表所示，B 師兼任輔導主任，負責審核申訴人之

公假，對於申訴人線上研習 1.5 小時卻請全日假，及認申訴

人參與輔導業務無關，且半日之線上研習，卻請全日假等情

事，綜觀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第 3 條及教師請假規

則第 4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對於教師從事提升專業知能之活動

期間由學校視實際需求定之。故 B 師於假單之簽核意見中請

人事單位裁決是否合理等語，於法並無相違。 

3. B 師處理陳情案件，疑似恣意回覆臺中市政府教育局（以下

簡稱教育局）：教育局於○○年 10 月 6 日去函原措施學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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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民眾陳情申訴人行為，請原措施學校回復及檢附查處報告

書，B 師為申訴人之業務主管，其對於申訴人被陳情之事件

共填寫 4 版查處報告書，前 3 版之內容 B 師除未給予申訴人

針對陳情要點陳述意見，且亦未敘及對申訴人有利之事實，

包含申訴人有執行家庭教育中心之計畫案及經學校同意至○

○○○○兼課之情形，且申訴人於請假之請假單均有載明

「有急事可於下課後返校處理」等文字，應已針對請假時期

有所安排，不影響學生尋求申訴人之協助。逕在各版查處報

告書上填寫「人事室必要時將於近期召開教師考核會處

理」、「到班狀況不佳」、「其餘上班時間約有大半時間不

會在辦公室或座位上」等語，以及在第 4 版「每週一、三下

午因校外兼課及執行家庭教育中心計畫案等固定不會在辦公

室」、「長期利用諮商室午休」等語，使申訴人有受懲處之

意，申訴人因 B 師之行為感到負面身心壓力，應堪認定。至

於申訴人長期占用團諮室的部份，在團諮室的擺設顯然擺放

申訴人的電鍋、躺椅及抱枕等私人物品，且 I 師亦證稱團諮

室亦多由申訴人多數在使用，且集中在午休期間，申訴人所

辯在整理錄音檔或課程等，與常情不符，故調查報告認定申

訴人長期無正當理由占用團諮室，堪以認定。 

4. B 師疑似在○○年 9 月 22 日對申訴人咆哮：對於 B 師是否有

大聲催促申訴人動作加快，申訴人證稱 B 師說話很大聲，使

其有畏懼感，但 B 師陳稱係申訴人說其說話音量太小，故才

提高音量請申訴人動作加快，而與 2 人同一辦公室之 I 師適

巧不在辦公室，無得證明 B 師說話之音量與語氣，故尚難證

明 B師有權力濫用或不公平對待申訴人。 

5. B 師自行決定召開輔導室相關會議及修繕教室：依原措施學

校分層負責明細表，對於購置各項設備、提供心理健康與輔

導資訊等，皆屬 B 師審核或核定之範圍，故 B 師召開輔導室

相關會議、修繕諮商室及班級輔導教室皆屬其兼任輔導主任

之權限範圍。而申訴人自承有將個人的舊電腦擺放在班級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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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教室，且無提出任何證據證明有經同意擺放其個人電腦，B

師以電子郵件寄送給申訴人要求其清理，雖文字不甚優雅，

但內容持平，難謂 B 師有權力濫用，反而申訴人係無正當理

由占用班級輔導教室。 

6. 申訴人於○○年 12 月 15 日陪同 J 生就醫，遭 B 師刁難：申

訴人陪同 J 生至身心科就診，因 J 生屬於建教生，B 師考量

帶 J 生就診需要會辦導師、實習處及建教組，此尚非法所不

許，且申訴人之請公假事由係由 B 師所審核，B 師依相關規

定審核，亦非屬權力濫用之情形。 

7. B 師延宕申訴人之敘獎：有關申訴人之敘獎部分，教育局於

○○年 2 月 10 日去函原措施學校對○○年度原住民家庭教育

活動之主辦人員、協辦人員予以敘獎，B 師於同年月 14 日便

簽呈建議敘獎申訴人嘉獎 2 次，會辦人事室；且於同年月 15

日填寫獎懲建議名單建議申訴人嘉獎 2 次，以足認 B 師並未

故意延宕申訴人敘獎，但其後僅 B 師不熟悉敘獎行政程序，

未將奉核原簽影本擲交回人事室，未妥善完成申訴人之敘

獎，難謂 B師有權力濫用之情形。 

8. B 師未經輔導室全體同仁同意，自行訂定班級輔導教室使用

規定：依據原措施學校分層負責明細表，各處室之行政規

則，由組長擬辦，主任審核，校長核定。而原措施學校輔導

室未設置組長，故對於輔導室諮商輔導教室使用規則，B 師

因兼任主任，故有擬辦審核之權，至於擬辦時是否與其他同

仁協商，屬於其領導統御之選擇，難謂未經同仁同意即屬權

力濫用。 

9. B 師在輔導室安裝監視器：申訴人於訪談時自陳，監視器不

是針對其座位，且輔導室加裝監視器亦經○○學年度第 1 學

期第 2 次輔導室處室會議所作成之決議，故難謂有侵害申訴

人之權益。 

10. B 師於○○年 5 月 11 日在○○科辦公室抹黑申訴人：對於

申訴人輔導 K 生後，K 生的情緒反應為何，輔導是否已告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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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，在場之申訴人、B 師、I 生及 C 生皆有各自解讀，故 B 師

以自身經驗評論申訴人未能安撫 K 生之情緒，係為主觀價值

判斷，且未貶抑申訴人或侵害申訴人之權益，當無權力濫用

之情形。另 B 師指責申訴人介入行政程序的部份，由原措施

學校分層負責明細表所示，申訴案件應由主任擬辦，而非申

訴人，故申訴人無權收受撤回申訴書，且在收件紀錄欄位簽

名，對於 K 生是否填寫應由 B 師加以確認，故 B 師質疑 K 生

並非真心要填寫撤回申訴書，係為 B 師之權責判斷，申訴人

代為收回簽名即徒增事後程序的紛擾。 

（三） 調查小組於檢視相關證據資料、訪談相關當事人後，依論理

及經驗法則，於本件調查報告書內詳論心證形成之過程。調

查結果認定 B 師濫用雲端差勤管理簽核的權力及在查處調查

報告填寫之內容確有權力濫用之情形，而該當職場霸凌之行

為，其餘部分皆不構成或無法證明有職場霸凌之行為。另申

訴人對於非職場霸凌事實上確有無正當理由長期佔用團諮

室、班級輔導教室及收回學生撤回申訴書之行為，核屬有

據。 

四、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

並不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 

五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無理由，爰依評議準則第 29 條第 1 項規

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9 月 1 3 日 

主席 ○○○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「教育

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
